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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三届会议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14 日，巴厘  

议程项目 11 

根据第九条第二次审查《京都议定书》：范围与内容  

根据第九条审查《京都议定书》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MP.3 

根据第九条第二次审查《京都议定书》的范围与内容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7/CMP.2 号决定，  

遵循《公约》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 ,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九条，  

1.  商定根据第九条第二次审查《京都议定书》（下称“第二次审查”）的目的是进

一步加强执行《议定书》，进一步研订其中的若干要素，特别是适应问题；  

2.  进一步商定，第二次审查应依据最佳科学信息和评估，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及相关的技术、社会和经济信息；  

3.  重申第二次审查不应预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可能决定的行动，并且不应导致任何缔约方的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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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识到，第二次审查的筹备工作应当精简，应当结合《京都议定书》和《公约》

之下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进行，以避免工作的重复，在筹备第二次审查中，缔约方不妨考

虑到这些活动的成果；  

5.  认识到，按照《京都议定书》第九条，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应在第二次审查的基础上采取适当行动；  

6.  请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在 2008 年 3 月 7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特别是其关于如何在

第二次审查中处理下列问题的意见，以便进行汇编和综合；  

(a) 将帮助支付适应费用的收益分成扩大到联合执行和排放量交易；  

(b) 相关的程序要素，以便在《京都议定书》附件 B 中录入《公约》附件一缔

约方的承诺；  

(c)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d) 各种灵活机制的范围、效力和职能，包括加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公平地域分

配的方法和手段；  

(e) 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不利影响，包括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对国际贸易的

影响、以及对其它缔约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公约》第四条第

8 款和第 9 款中所特别指明的那些缔约方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同时考

虑到《公约》第三条；  

7.  进一步请《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上文第 6 段所指提交材料中列入有关资料，

表明在履行《京都议定书》有关报告和审查、提供财政资源和转让技术的承诺方面取得

的进展；  

8.  请秘书处在具备补充资金的前提下，在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组织一

次研讨会，审议并讨论缔约方在上文第 6 段所指提交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并就该研讨会编

写一份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  

9.  请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上文第 6 段所指提交材料，以及上文第 8 段

所指研讨会报告，并向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报告；  

10.  请秘书处在 2008 年 10 月之前就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

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有关下列工作提交一份资料文件：《京都议定书》之下的排放量交易

和基于项目的机制；处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问题的指导规则；准备涵盖的

温室气体、部门和源类别，以及针对部门排放量的可能方针；拟适用于估计温室气体人为

排放量和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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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秘书处在具备补充资金的前提下，在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之前组织一次会前研讨会，审议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

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在推进其工作方案方面所获进展与第二次审查的相关性，

并就这次研讨会编写一份报告；  

12.  决定第四届会议在进行第二次审查时审议向其报告的信息，如上文第 9 段所述，

以及上文第 11 段所指研讨会报告。  

--  --  --  --  -- 


